甬农发〔2025〕98号

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2025年宁波市

科学施肥增效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区（县、市）农业农村局、前湾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：

为扎实推进科学施肥增效，加快施肥“三新”技术模式集成示范推广，提高我市科学施肥水平，现将《2025年宁波市科学施肥增效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各地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落实。

宁波市农业农村局

2025年6月30日

2025年宁波市科学施肥增效工作实施方案

为扎实推进科学施肥增效，巩固提升化肥减量成果，促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，服务支撑粮食单产提升根基，根据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关于做好2025年科学施肥增效工作的通知》（农农（肥水）〔2025〕6号）、《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5年浙江省科学施肥增效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浙农专发〔2025〕19号）等有关要求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遵循“精、调、改、替、管”技术路径，夯实测土配方施肥基础，巩固拓展化肥减量成果，集成推广施肥施肥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机具“三新”技术模式，持续推进科学施肥增效，推动粮油作物单产提升和经济作物品质提升。全年完成取土测土3300个，化肥利用率、肥料效应、“三新”集成等各类田间试验23个，开展农户施肥调查1050户；推广配方肥和按方施肥6.57万吨（其中推广配方肥4.85万吨以上），主要粮食作物肥料利用率43%以上，主要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保持在90%以上，建设科学施肥增效示范方16个；建设经济作物“三新”集成推进县1个，打造 3个千亩方，辐射带动5万亩以上。

二、重点工作

（一）夯实测土配方施肥基础。一是加强取土测土。兼顾考虑测土配方施肥和耕地质量监测需要，持续开展取土测土工作，全市完成取土测土3300个，统筹利用第三次土壤普查等数据资源，及时更新土壤养分数据库，动态掌握分析土壤养分变化状况，为“因土施肥”提供科学依据和支撑。二是开展田间试验。按照科学施肥增效目标，统筹开展全市田间试验23个，其中分区域开展不同作物、不同技术模式下的肥料利用率试验10个以上（海曙区“全国化肥利用率田间试验长期监测点”持续开展监测与试验工作），以新型肥料为主的肥料效应、配方校正等试验3个以上，“三新”集成等试验10个，为肥料利用率测算和优化肥料配方提供数据支撑。三是开展施肥调查。综合作物类型、种植制度和种植规模等因素，在历年农户施肥调查工作的基础上，进一步优化调整调查点位，全市统筹开展化肥使用情况典型农户调查1050个，通过“肥情监测通”小程序做好种植业肥料使用效果监测，为客观评价科学施肥增效工作成效提供支撑。四是推进施肥服务。充分挖掘测土配方施肥基础数据，综合化肥定额制、基肥追肥比例、中微量元素丰缺情况等，更新施肥参数，调整施肥方案，分区域发布区域主推肥料配方，持续推进施肥建议卡进店入户上墙，依托施肥专家咨询系统、“浙样施”智慧施肥平台等数字化手段，引导农户科学施肥，提高科学施肥技术到位率。

（二）巩固拓展化肥减量增效。一是持续推广配方肥。结合当地财政补贴项目，加强配方肥推广政策扶持。持续推进供给端“配方肥替代平衡肥”行动，引导肥料生产企业按“方”生产，鼓励农资经营单位按“方”进肥，优化经营肥料品种，持续改善肥料供应结构，提高配方肥市场占有率。加强“浙农优品”平台应用，建立配方肥全链条闭环管理，督促供肥企业及时按规范录入配方肥购销数据，推动配方肥数字化台账落细落实。二是鼓励施用替代肥。强化商品有机肥补贴政策扶持，鼓励和引导农户增施有机肥料、有机无机复混肥、生物有机肥等，加大商品有机肥质量随机抽查力度，进一步加强商品有机肥产品质量控制。推广应用缓控释肥、水溶性肥料、微生物肥料等新型功能性肥料，准确匹配植物营养需求，提高化肥利用效率，减少不合理化肥投入，进一步挖掘科学施肥增效空间。

（三）示范推广科学施肥技术。一是建设“三新”集成推进县。贯彻落实《2025年浙江省科学施肥增效工作实施方案》的要求，慈溪市做好经济作物“三新”集成推进县建设，做好“三新”集成模式推广应用。项目县以目标作物为重点，兼顾其他主栽作物，择优落实千亩方、万亩片，因地制宜集成推广“三新”模式，在做好生物菌肥、水肥一体在经济作物上应用的同时，开展水稻科学施肥试验，监测土壤养分施肥效果、产量水平变化，加强肥料效应监测评价。项目实施区内重点打造千亩方3个，辐射带动5万亩以上，开展化肥使用情况典型农户调查200个以上，开展肥料利用率、新产品、新技术等各类试验不少于10个，实现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全覆盖。二是建设科学施肥增效示范方。推进科学施肥增效示范区建设从粮油作物向经济作物扩面，集成推广应用配方施肥、有机替代、缓控释肥应用、机械深施、水肥一体化、无人机喷（撒）施等施肥“三新”技术模式，全市建立科学施肥示范方16个。粮油作物连片示范面积不少于100亩，经济作物连片示范面积不少于20亩。示范方内按照“一户一档”要求，建立生产主体年度最高施肥指标和实际购肥用肥等信息档案，形成化肥定额施用全过程管理模式，持续推进化肥定额制实施，促进科学施肥增效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高度重视科学施肥增效工作，结合巩固拓展化肥减量成果，统筹落实科学施肥增效目标任务，细化到重点区域和主要作物。“三新”集成推进县农业农村部门要会同财政部门成立技术指导小组，根据本地区实际，细化实施方案，明确实施区域、实施主体、技术模式、补贴标准，保障工作有序开展。

（二）规范资金使用。“三新”集成推进县要根据实际情况，对“三新”技术集成模式推广所必需的新型肥料、服务作业等进行补贴，不得用于购置施肥用农业机械。补贴的肥料须取得肥料登记证或备案号。严格按照有关资金管理规定，强化资金使用监管，加强绩效考核，严禁截留挪用和超范围支出。加快资金使用进度，及时在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中填报进展情况，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。

（三）加强监督管理。加强土壤测试化验、田间试验监测、农户施肥调查等数据填报、科学性和合理性审核，强化数据分析，加强测土配方施肥数据库应用。严格落实国家信息安全有关要求，未经允许不得擅自将科学施肥相关数据提供给其他单位或个人。建立责任明确、主体积极、多方参与、监管有效的工作机制，严格落实“一季一调度”制度，及时调度、报送项目执行进度和实施成效。

（四）强化宣传培训。结合关键农时季节，多主体、多形式开展科学施肥技术指导服务，适时组织科学施肥增效座谈会、观摩会、培训班等专题会议，指导农户科学选肥用肥，增强农户科学施肥增效意识。利用电视、广播、微信公众号等媒体，全方位、多角度宣传科学施肥的重要意义及测土配方施肥工作成效，促进技术落实落地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

请项目县按要求报送“三新”项目实施方案，每季度报送进展情况；各地于12月5日前报送年度总结和绩效自评报告。

附件：宁波市2025年科学施肥增效任务表

附件

宁波市2025年科学施肥增效任务表
	区（县、市）
	农户施肥调查（户）
	取土测土（个）
	田间试验（个）
	科学施肥示范方建设（个）
	主要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（%）
	配方肥和按方施肥推广量（吨）
	其中：配方肥推广量（吨）
	有机肥推广量

（万吨）

	海曙区
	120
	300
	2
	2
	≥90
	5590
	4130
	0.5

	江北区
	10
	100
	1
	1
	≥90
	1790
	1320
	0.4

	镇海区
	10
	100
	1
	1
	≥90
	1810
	1340
	0.5

	北仑区
	10
	50
	1
	1
	≥90
	750
	500
	0.4

	鄞州区
	120
	400
	2
	2
	≥90
	7280
	5380
	0.5

	奉化区
	50
	200
	1
	2
	≥90
	5710
	4220
	1.5

	余姚市
	200
	750
	2
	2
	≥90
	15490
	11320
	1.5

	慈溪市
	300
	600
	10
	2
	≥90
	10420
	7810
	1.5

	宁海县
	120
	400
	2
	2
	≥90
	8740
	6460
	1.6

	象山县
	110
	400
	1
	1
	≥90
	6510
	4810
	1.6

	前湾新区
	/
	/
	/
	/
	≥90
	1610
	1210
	/

	全市合计
	1050
	3300
	23
	16
	≥90
	65700
	48500
	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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